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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事项名称 实施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内容

检查方式
（现场检
查/非现
场检查）

检查频次

是否属于上级部署的
行政检查活动  是否列入2026年全

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抽查计划

备注

部门领域 实施层级
是（明确
上级部署
单位）

否

机动
车检
查

牵
头
部
门

州生态环境
局

州、县

对机动车排放检
验机构的排放检
验情况的监督检
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条第一款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

一监督管理。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认
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
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2026年3
月-10月

1. 检测线、OBD诊断设备、废气采集装置按期计量校准，校准证书齐全有效，台
账完整；无改装、加装数据屏蔽、作弊软件装置。2. 检测数据实时、完整、真实
上传省级机动车环保监管平台，无断传、补录、篡改、选择性上传数据行为。
3. 严格落实高原柴油车、越野车、重型货运车全项目检测，完整核查DPF颗粒捕
捉器、尿素供给系统、三元催化、OBD故障码。
4. 检测车间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常态化运行，无检测废气直排；车间通风、污染防
治设施运维记录完整。
5. 检测全过程视频监控全覆盖，原始检测报告、视频记录留存不少于12个月，台
账分类归档。
6. 建立超标车辆维修告知台账，落实“检测—维修—复检”闭环管控，不违规出
具虚假合格报告。
7. 不存在替检、降标检测、人为屏蔽车辆污染控制装置检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。

现场检查

1次/年
是（省生
态环境
厅）

是

参
与
部
门

州市场监督
管理局

州、县
对检验检测机构
的行政检查

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
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
监督管理工作。地（市）、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
本行政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。第十八条县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检验检测机构年度监
督检查计划,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
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因应对突发事件等需要，县级以
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应急开展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。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 ,委托省级市
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监督检查。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市场
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一）进入检验
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查：（二）向检验检测机构、委托
人等有关单位及人员询问、调查有关情况或者验证相关
检验检测活动：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检验检测原始记
录、报告、发票、张舞及其他相关资料：（四）法律、
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
1. 检验检测机构CMA资质证书在有效期，经营范围包含机动车尾气检测。2. 检测
仪器设备计量检定/校准全覆盖，计量标识规范。3. 检测收费明码标价，无违规
加价、乱收费行为。4. 检测体系运行规范，原始记录、报告出具符合检验检测管
理规定。。

现场检查


